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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唐宋至明清时期的司法制度 （一） 司法机关1、 唐宋

时期的司法机关：唐沿袭隋制，宋沿唐制，在皇帝以下（中

央）设置大理寺、刑部、御史台，分掌中央司法审判职权。

（1）大理寺：以正卿和少卿为下副长官，审理中央百官与京

师徒刑以上案件。流徒案件的判决，须送刑部复核；死刑案

件必须奏请皇帝批准，刑部移送的死刑与疑难案件具有重审

权。（2）刑部与审刑院唐代以尚书、待朗为正副长官，下设

刑部、都官、比部和司门等四司刑部有权参与重大复核权。

并有权受理在押犯申诉案件；宋代负责大理寺详断的全国死

刑已决案件的复核及官员叙复、昭雪等事。注意：神宗后，

刑部分设左右曹，左曹负责死刑案件复核，右曹负责官吏犯

罪案件的审核。其职能有所扩大，处理有关刑法、狱讼、奏

谳、赦宥、叙复等事。宋审刑院是太祖时为加强对中央司法

机关的控制设立的，使大理寺降为慎刑机关，地方上报案件

必先送审刑院备案，后移送大理寺、刑部复审，再经审刑院

详议，交由皇帝裁决。神宗时裁撤，恢复刑部与大理寺的原

有职能。（3）御史台。御史台以御史大夫和御史中丞为正副

长官，下设台、殿、察三院，是中央监察机构，皇帝的“耳

目之司”。有权监督大理寺、刑部的审判工作，同时参与疑

难案件的审判，并受理行政诉讼案件。分设台院、殿院、察

院，统辖下属的诸御史；台院御史台的基本组成部分，执掌

纠弹中央百官，参与大理寺的审判和审理皇帝交会的重大案



件；殿院执掌纠察百官在宫殿中违反朝仪的失礼行为，并巡

视京城及其他朝会、郊祀等； 察院执掌纠察州县地方官吏的

违法行为； （4）唐代的“三司推事”中央或地方发生重大

案件时，由刑部待郎、御史中丞，大理寺卿组成临时最高法

庭审理； （5）地方司法机关，唐代地方司法机关由行政长

官兼理，宋代地方州县仍实行司法与行政合一之制。但从太

宗时起加强地方司法监督； 2、 明清时期的司法机关中央司

法机构为刑部、大理寺、督察院。一改隋唐以降的大理寺、

刑部、御史台体系。 （1） 明代刑部增设十三清吏司，分掌

各省刑民案件，加强对地方司法控制。主要负责：一是审理

中央百官犯罪；二是审核地方上报的重案（死刑应交大理寺

复核）；四是处理地方上诉案及秋审事宜；五是主持司法行

政与律例修订事宜；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